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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人社规〔2020〕24号 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新时代上海实施人才引领发

展战略的若干意见》（沪委发〔2020〕22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

提升青年人才吸引集聚力度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优化本市居住

证转办常住户口政策（以下简称“居转户”）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聚焦自贸区临港新片区，在现行居转户缩短年限政策的

基础上，试行更为宽松的居转户评价标准，在新片区用人单位工

作的各类人才，最近 4年内累计 36个月及申报当月在本市缴纳城

镇社会保险基数达到上年度本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1倍

的，在申办居转户时可不受职称或者职业资格等级的限制。 

二、对张江科学城用人单位引进的人才，居转户年限由 7年

缩短为 5年（其中在张江科学城工作时间不低于 3年）；张江科

学城重点产业的骨干人才，居转户年限由 7年缩短为 3年（其中

在张江科学城工作时间不低于 2年）。符合缩短居转户年限要求

的各类人才，应书面承诺落户后继续在张江科学城工作 2 年以上，

并由用人单位向张江科学城指定的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后，按

本市居转户规定进行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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